
关于组织开展北京市教育学会“十五五”规划
2026年度教育科研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北京市教育学会关于做好“十五五”规划2026年度教育科研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西城区教育学会工作实际，现就我区组织申报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heading_0]一、选题要求
课题申报必须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选题应贴近教育政策、理论发展和教育实践的需求；坚持体现研究的群众性，最大程度调动基础教育领域科研工作者积极性；坚持研究的应用性，鼓励以我区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与本校、本学科、本学段教育教学实际紧密结合，突出实践应用价值、决策参考价值和理论创新价值。重视跨学科综合研究，鼓励区域协同研究，借助课题研究探索解决教育教学中的实际问题。
课题分为重点课题、一般课题、专项课题三类。重点/一般课题可在七大研究领域内自拟题目；专项课题须严格按照年度课题指南定向申报。课题名称表述科学、严谨、规范、简明，避免歧义或争议。（附件二）
[bookmark: heading_1]二、申报要求
课题申请人和课题组成员须为北京市教育学会注册会员或单位会员教职人员。（附件一）
申请人应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研究的能力，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课题组成员须征得本人同意并签字确认，否则视为违规申报。
1.申报须经所在单位审查盖章后，统一通过西城区教育学会报送，北京市教育学会不直接受理个人及学校申报。
特别提示：申请人不得同时通过区学会与专委会两个渠道申报，一经发现，取消本年度申报资格。
2.课题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1项市学会课题，凡在内容上与在研或已结项的各级各类课题有较大关联的，须在《申请书》中详细说明所申请项目与已承担课题的联系和区别，否则视为重复申请；不得以已出版或发表内容基本相同的研究成果申请本次课题。
3.因为名额有限，2026年正在申请的北京市教育规划办课题（以区级推荐公示名单为准）不再重复申请立项。
三、研究周期
重点课题：立项批准后2—3年内完成；
一般课题、专项课题：立项批准后1—2年内完成。
课题期限自批准立项之日起计算，课题延期、变更负责人、调整研究内容等须报请北京市教育学会秘书处批准备案。
[bookmark: heading_3]四、申报材料
各单位统一汇总报送以下材料：
1.北京市教育学会“十五五”规划2026年度课题申请书（加盖单位公章）（附件三）
2.课题设计论证（匿名评审使用）（附件四）
3.北京市教育学会“十五五”规划2026年度课题申报统计表  （附件五）
[bookmark: heading_4]五、申报流程与截止时间
1.学校组织与初审
2.申报时间：4月13日—5月6日
3.各校完成选题、撰写、校内审核、盖章。
4.材料报送时间：5月8日（星期五）9:00——16:00
以学校为单位，将纸质材料+电子材料统一报送至西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302室，逾期不再受理。
5.区级汇总上报。5月29日前，区学会完成审核、公示，上报市学会。
6.西城区教育学会公示市学会反馈审核结果，并组织相关课题负责人进行网上申报工作。
[bookmark: heading_5]六、材料报送要求
[bookmark: heading_6][bookmark: _GoBack]（一）纸质材料
《申请书》《课题设计论证》按《申报统计表》顺序排列、整理成册。
（《申请书》打印1份《课题设计论证》打印3份）
《申报统计表》打印1份，加盖单位公章。
按重点、一般、专项分类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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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版材料打包，命名：学校全称+十五五课题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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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地点：西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302室
受理时间：5月8日（周五）9:00——16:00
联系人：革瑛   联系电话：13683646000

西城区教育学会
2026年4月13日
附件：
附件一：北京市教育学会教育科研课题管理办法(修订)
附件二：北京市教育学会“十五五”规划2026年度教育科研课题指南
附件三：北京市教育学会“十五五”规划2026年度教育科研课题申请书
附件四：课题设计论证
附件五：北京市教育学会“十五五”规划2026年度教育科研课题申报统计表

